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質 素 評 核 日 期 ： 二 零 一 六 年 六 月 二 十 一 日 、 二 十 二 日 及 二 十 四 日  

 
學 校 通 過 質 素 評 核   
學 校 不 通 過 質 素 評 核  

學 校 的 表 現  

1. 學 校 的 持 續 發 展  

1.1 學 校 近 年 逐 步 跟 進 上 次 質 素 評 核 建 議 ， 包 括 修 訂 日 程 安 排 ， 豐 富

課 室 角 落 的 布 置 ， 以 及 重 新 整 理 大 肌 肉 遊 戲 設 施 的 儲 存 和 設 置 ，

以 增 加 室 內 遊 戲 場 地 的 空 間 ， 促 進 兒 童 的 體 能 發 展 。 學 校 近 年 亦

積 極 改 革 校 本 課 程 ， 每 年 參 與 外 間 的 協 作 計 劃 ， 檢 視 和 調 適 課 程

設 計，繼 而 由 幼 兒 班 開 始，逐 年 分 級 改 善 兒 童 學 習 經 驗 評 估 機 制 ，

期 望 提 高 評 估 資 料 的 客 觀 性 和 參 考 價 值 。  

1.2 學 校 的 團 隊 氣 氛 良 好 ， 彼 此 關 係 融 洽 ， 互 相 支 援 。 學 校 已 建 立 開

放 的 專 業 交 流 文 化 ， 教 師 積 極 進 修 和 參 與 不 同 的 培 訓 活 動 ， 亦 樂

於 分 享 所 學 ， 有 利 加 強 團 隊 的 專 業 能 量 。 今 年 學 校 更 進 一 步 聯 同

辦 學 機 構 轄 下 的 另 外 三 所 幼 稚 園 ， 安 排 教 師 互 訪 ， 並 以 此 作 為 關

注 事 項 。 四 所 幼 稚 園 分 別 以 近 年 的 課 程 發 展 概 況 作 為 觀 摩 焦 點 ，

教 師 分 批 到 三 所 幼 稚 園 觀 課 和 交 流 教 學 心 得 ， 再 回 校 與 全 體 教 師

分 享 ， 有 助 擴 闊 教 師 的 視 野 。 此 外 ， 學 校 今 年 又 以 提 高 教 師 對 情

緒 的 認 識 和 處 理 情 緒 的 能 力 作 為 另 一 關 注 事 項 。 教 師 通 過 培 訓 ，

能 加 深 了 解 自 己 的 情 緒 ， 以 及 提 高 管 理 情 緒 和 與 人 溝 通 的 能 力 ，

從 而 協 助 兒 童 學 習 管 理 情 緒 ， 以 加 強 他 們 的 同 理 心 和 社 交 技 巧 。

兩 項 工 作 計 劃 已 順 利 開 展 ， 成 效 初 見 。  

 

2. 學 與 教  

2.1 學 校 參 考 教 材 套 資 料 ， 以 主 題 作 綜 合 課 程 設 計 ， 擬 定 各 級 課 程 ，

並 配 合 戶 外 學 習 和 每 年 兩 次 的 設 計 活 動 ， 豐 富 兒 童 的 學 習 經 驗 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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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 展 他 們 學 習 的 興 趣 。 學 校 亦 設 有 閱 讀 獎 勵 計 劃 ， 積 極 增 強 兒 童

的 閱 讀 興 趣 ， 又 通 過 宗 教 活 動 ， 如 聆 聽 聖 經 故 事 、 頌 唱 詩 歌 、 祈

禱 等 活 動 ， 有 效 培 養 兒 童 愛 己 愛 人 的 品 德 。 惟 現 時 語 文 和 早 期 數

學 範 疇 的 學 習 內 容 頗 深 ， 學 校 須 按 兒 童 的 發 展 需 要 和 能 力 ， 改 善

課 程 設 計 。 日 程 方 面 ， 兒 童 每 天 能 以 全 班 、 分 組 和 個 別 的 模 式 學

習 ， 學 校 亦 能 為 兒 童 每 日 提 供 音 樂 和 體 能 活 動 。 然 而 ， 部 分 班 別

兒 童 在 自 選 時 段 須 花 頗 長 時 間 完 成 指 定 的 活 動 ， 以 致 未 有 足 夠 時

間 就 感 興 趣 的 活 動 作 進 深 學 習 。 學 校 亦 未 能 每 天 為 部 分 全 日 班 ，

以 及 星 期 五 為 各 班 提 供 足 夠 的 自 選 時 間 。 學 校 須 整 體 檢 視 和 改 善

日 程 安 排 ， 每 天 為 兒 童 提 供 足 夠 的 自 選 時 間 ， 以 提 升 兒 童 自 主 學

習 的 能 力 。  

2.2 學 校 鑑 於 未 有 將 個 人 與 群 體 範 疇 納 入 在 課 程 大 綱 內 ， 有 礙 課 程 整

體 的 規 劃 ， 故 特 意 於 本 學 年 作 出 改 善 ， 並 以 此 作 為 關 注 事 項 ， 通

過 參 加 教 育 局 支 援 計 劃 ， 加 深 教 師 對 不 同 年 齡 層 兒 童 情 意 和 群 性

發 展 特 徵 的 認 識 。 教 師 在 支 援 人 員 的 協 助 下 為 各 級 個 人 與 群 體 學

習 範 疇 制 訂 具 體 的 學 習 目 標 和 教 學 策 略 ， 有 助 學 校 逐 步 完 善 課 程

的 規 劃 。  

2.3 管 理 層 主 要 通 過 巡 課 、 觀 課 、 出 席 分 級 會 議 等 ， 了 解 課 程 的 推 行

情 況 ， 而 學 校 亦 設 有 課 程 小 組 負 責 統 籌 課 程 ， 惟 小 組 對 整 體 課 程

的 規 劃 和 檢 討 掌 握 不 多 。 此 外 ， 學 校 主 要 通 過 分 級 會 議 ， 收 集 教

師 對 教 學 安 排 的 意 見 ， 然 而 ， 部 分 教 師 較 少 就 兒 童 表 現 、 學 習 目

標 等 進 行 深 入 的 檢 討 ， 情 況 有 待 改 善 。 教 學 計 劃 內 的 英 語 活 動 多

未 能 扣 連 兒 童 的 生 活 經 驗 ， 部 分 體 能 活 動 亦 欠 明 確 的 學 習 目 標 和

清 晰 的 活 動 施 行 細 則 。 學 校 須 改 善 英 語 活 動 的 設 計 ， 並 為 體 能 活

動 訂 定 清 晰 的 目 標 和 教 學 安 排 ， 以 提 升 兒 童 的 學 習 成 效 。  

2.4 學 校 環 境 清 幽 ， 整 潔 衞 生 ， 管 理 層 不 斷 添 置 教 學 資 源 ， 以 配 合 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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童 的 興 趣 和 課 程 的 需 要 。 教 師 能 善 用 課 室 空 間 ， 設 置 多 樣 化 的 學

習 角 ， 並 因 應 不 同 的 主 題 定 期 更 換 布 置 ， 如 扮 演 角 能 提 供 情 景 性

的 設 置 ， 誘 發 兒 童 的 想 像 力 或 與 同 伴 一 起 進 行 假 想 遊 戲 的 興 趣 。

然 而 ， 語 文 角 內 容 以 陳 展 為 主 ， 教 師 宜 增 加 應 用 語 文 的 活 動 ， 並

可 善 用 圖 書 角 ， 多 放 置 配 合 主 題 的 圖 書 ， 吸 引 兒 童 閱 讀 。 教 師 亦

宜 增 添 具 探 索 性 的 活 動 和 相 關 的 環 境 提 示 ， 以 引 導 兒 童 通 過 實 物

操 弄 、 觀 察 、 記 錄 等 進 行 探 究 學 習 。 此 外 ， 在 自 選 活 動 時 ， 教 師

除 觀 察 兒 童 的 表 現 外 ， 亦 應 適 時 介 入 兒 童 的 遊 戲 ， 以 加 強 照 顧 個

別 差 異 和 引 導 兒 童 從 操 弄 中 建 構 知 識 。  

2.5 教 師 經 常 給 予 兒 童 正 面 鼓 勵，增 強 其 學 習 的 信 心，師 生 關 係 融 洽 。

教 師 教 學 準 備 充 足 ， 多 能 按 學 習 目 標 編 排 學 習 活 動 ， 並 能 運 用 資

訊 科 技 、 故 事 等 ， 引 發 兒 童 的 學 習 興 趣 ； 又 會 善 用 提 問 ， 深 化 兒

童 學 習 。 教 師 經 常 安 排 小 組 討 論 ， 讓 兒 童 分 享 經 驗 和 發 表 意 見 。

教 師 的 課 室 管 理 技 巧 良 好，能 貫 徹 執 行 課 室 常 規，兒 童 守 規 知 禮 ，

與 友 伴 相 處 融 洽 ， 課 室 秩 序 井 然 。 教 師 協 作 良 好 ， 令 活 動 轉 換 暢

順 ， 有 效 減 少 兒 童 等 候 時 間 。 惟 在 部 分 體 能 活 動 中 ， 教 師 未 能 按

兒 童 表 現 適 時 給 予 回 饋 ， 他 們 宜 加 強 指 導 兒 童 或 調 適 教 學 內 容 ，

以 提 升 兒 童 的 學 習 成 效 。  

2.6 兒 童 活 潑 有 禮 ， 樂 意 依 循 指 示 ， 投 入 活 動 。 兒 童 的 語 言 表 達 能 力

良 好 ， 在 小 組 討 論 時 樂 於 與 同 伴 交 談 ， 分 享 自 己 的 經 驗 和 意 見 。

兒 童 在 自 選 活 動 時 表 現 投 入 ， 主 動 參 與 興 趣 角 的 遊 戲 ， 又 能 與 其

他 兒 童 合 作 參 與 扮 演 角 活 動 ， 學 習 氣 氛 輕 鬆 愉 快 。 兒 童 完 成 活 動

後 ， 會 自 覺 地 收 拾 學 習 物 料 ， 亦 能 自 行 穿 衣 、 穿 鞋 和 摺 被 ， 表 現

良 好 的 自 理 能 力 。  

2.7 學 校 於 過 去 兩 個 學 年 曾 參 加 大 專 院 校 支 援 計 劃 ， 令 教 師 了 解 訂 定

清 晰 教 學 目 標 的 重 要 性 ， 學 校 隨 後 逐 步 修 訂 兒 童 學 習 評 估 機 制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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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 訂 工 作 在 上 學 年 已 於 幼 兒 班 開 展 ， 於 本 學 年 推 展 至 低 班 ， 當 中

包 括 訂 定 評 估 準 則 、 完 善 軼 事 記 錄 的 撰 寫 方 法 等 ， 教 師 會 就 兒 童

表 現 給 予 詳 盡 的 描 述 和 建 議 。 學 校 亦 在 評 核 表 內 加 入 家 長 回 應 部

分 ， 有 助 加 強 家 校 溝 通 。 學 校 已 為 兒 童 建 立 學 習 歷 程 檔 案 ， 匯 集

評 估 資 料 、 軼 事 記 錄 、 兒 童 自 評 資 料 等 ， 定 期 派 予 家 長 ， 讓 他 們

知 悉 子 女 的 發 展 情 況 。 然 而 ， 修 訂 後 的 評 估 機 制 未 夠 全 面 ， 學 校

只 利 用 主 題 評 核 表 評 估 兒 童 在 部 分 主 題 中 各 學 習 範 疇 的 表 現 ， 至

於 兒 童 在 其 他 主 題 和 學 習 活 動 的 表 現 ， 學 校 則 選 取 部 分 內 容 進 行

評 估 ， 評 估 機 制 未 見 總 結 性 評 估 一 環 。 此 外 ， 學 校 時 有 安 排 低 班

和 高 班 進 行 默 寫 ， 此 安 排 只 能 片 面 的 和 零 碎 地 查 考 兒 童 所 學 ， 不

能 全 面 地 反 映 他 們 的 能 力 ， 亦 不 符 合 持 續 評 估 兒 童 表 現 的 理 念 ，

甚 或 造 成 不 必 要 的 壓 力 。 學 校 必 須 儘 快 取 消 。 學 校 亦 須 善 用 兒 童

評 估 資 料 ， 回 饋 課 程 策 劃 和 學 與 教 ， 以 促 進 兒 童 學 習 。  

 

3. 促 進 學 校 自 我 完 善 的 建 議  

3.1 學 校 以 全 校 參 與 模 式 進 行 自 評 工 作 ， 管 理 層 主 要 通 過 與 教 師 的 日

常 接 觸 ， 蒐 集 他 們 對 學 校 的 意 見 ， 從 而 構 想 來 年 的 重 點 工 作 。 學

校 近 年 的 發 展 方 向 雖 大 致 能 配 合 教 師 和 兒 童 的 需 要 ， 惟 除 通 過 日

常 接 觸 ， 蒐 集 的 教 師 意 見 外 ， 管 理 層 亦 應 帶 領 教 師 全 面 而 有 系 統

地 整 理 和 分 析 其 他 的 檢 討 資 料 ， 例 如 會 議 記 錄 、 活 動 檢 討 資 料 、

兒 童 學 習 經 驗 評 估 資 料 等 ， 以 實 證 為 本 ， 整 體 檢 視 學 校 各 方 面 工

作 的 成 效 ， 使 能 訂 定 具 針 對 性 的 發 展 方 向 。 現 時 發 展 計 劃 的 工 作

目 標 尚 算 清 晰 ， 惟 策 略 和 成 功 準 則 稍 欠 具 體 ， 部 分 亦 未 能 對 應 工

作 目 標 。 管 理 層 須 帶 領 教 師 配 合 工 作 目 標 ， 從 多 角 度 擬 定 明 確 而

具 體 的 策 略 與 成 功 準 則 ， 使 能 進 一 步 提 高 計 劃 的 成 效 。  

3.2 管 理 層 須 提 升 課 程 的 領 導 能 力 和 加 強 課 程 監 察 的 角 色 ， 同 時 強 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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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 程 小 組 的 功 能 ， 帶 領 教 師 檢 討 和 改 善 課 程 的 整 體 規 劃 ， 包 括 有

系 統 地 編 排 個 人 與 群 體 範 疇 的 學 習 目 標 、 改 善 課 程 的 適 切 性 與 日

程 安 排 等 。 此 外 ， 學 校 亦 須 提 升 教 師 教 學 反 思 的 能 力 ， 通 過 評 鑑

兒 童 的 學 習 成 效 和 提 出 改 善 建 議 ， 從 而 改 善 課 程 和 活 動 設 計 ， 提

升 教 學 效 能 。  

3.3 學 校 正 修 訂 兒 童 評 估 機 制 ， 惟 尚 須 善 用 從 支 援 計 劃 中 所 學 所 得 ，

有 系 統 地 全 面 收 集 兒 童 各 學 習 範 疇 的 質 化 和 量 化 評 估 資 料 ， 使 能

有 效 評 估 兒 童 的 整 體 表 現 。 此 外 ， 學 校 須 從 速 取 消 低 班 和 高 班 的

默 寫 安 排，全 面 以 持 續 觀 察 的 方 式，評 估 兒 童 各 方 面 的 發 展 情 況 ，

亦 應 善 用 評 估 資 料 ， 回 饋 課 程 的 規 劃 工 作 。  

 

 

 

 




